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复试细则

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为保证我院博士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招生工作质量和新生入学素质，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经我院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特制订本细则。

1、 复试程序

1、学院成立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复试工作。

2、成立复试专家小组，负责命题及对考生的面试成绩进行评定，专家组人数不少于7人，由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组成。

3、面试抽签：请全体考生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在3月18日下午13：30前到尚贤楼楼808进行面试抽签。
4、复试结束向研究生院报送复试成绩。

二、复试内容、方式及计分方法
复试包括综合面试、招生导师意见、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等内容。复试成绩为200分。

1、综合面试满分200分，主要考察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学术水平、英语应用能力等。测试方式为面试小组成员现场提问，其中英语应用能力考核包括英语口语测试，以现场提问的方式考查。面试成绩的计算方法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确保复试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综合面试成绩不满120分者为复试不合格。

2、招生导师及复试小组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进行考核，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守法表现等方面，根据考生政审表（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的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全面审查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成绩不记入复试综合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招生导师意见为不合格者为复试不合格，一律不予录取。

三、其它

参加面试的领导小组成员、专家组成员、工作组人员考前不得向任何人泄露面试试题及与命题工作有关的内容，如专家组成员的组成等。如有直系亲属参加本次面试必须向学院主动提出，不得参加面试工作。  
四、本细则由数学与统计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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